湘潭县特困人员认定流程图













申请人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





乡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了解其基本生活、家庭、身体状况等情况





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出具不予认定告知书，由申请人签字确认。





对基本符合条件的，将申请对象信息录入核对系统





待核对结果出来后，乡镇应在7个工作日内安排对申请对象进行上户核查





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出具不予认定告知书，并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，请对象在不予认定告知书上签字。





乡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综合考虑核对结果及对象家庭实际情况，提出初审意见，对符合条件的，出具受理告知书。并告知对象需准备的详细申报资料目录及要求。





申请人需在7个工作日内将申报资料准备齐全交乡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





对符合条件的，应在村（社区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





乡镇需在3个工作日内，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料，提出审核确认意见。





向县民政局提交特困人员档案和名册各一份





资金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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